
汤政规〔2021〕1号

汤原县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一批行政权力的决定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黑龙江省《关于做好机构改革后市县两级权责清单集中调整规范工作的通知》（黑政转改办发〔2020〕2号）及佳木斯市《关于做好权责清单集中调整规范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经2020年12月10日汤原县第十七届46次政府常务会议决定，调整299项行政权力。其中：新增行政权力42项、取消行政权力34项、变更行政权力223项。此次调整后我县行政权力事项共计3345项，其中行政许可217项、行政处罚2491项、行政强制185项、行政征收22项、行政征用5项、行政给付16项、行政确认72项、行政奖励39项、行政监督检查168项、年检5项、行政裁决8项、行政复议3项、税费减免1项、其他113项。

附件：1.汤原县调整行政权力事项清单

2.汤原县行政权力事项清单

汤原县人民政府

2021年3月29日
[image: image1.png]


汤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29日印发
[image: image2.png]



PAGE  


